
附件３：

“十二五”各市氨氮排放总量控制计划

单位：万吨

市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５年比２０１０年 （％）

排放量
其中：工业

和生活
控制量

其中：工业

和生活

增　加

或减少

其中：工业

和生活

济南 １．０７ ０．７７ ０．９１ ０．６５ －１５．５ －１５．９

青岛 １．４５ ０．８４ １．２３ ０．７１ －１４．８ －１５．３

淄博 ０．６５ ０．４７ ０．５４ ０．３９ －１６．４ －１６．９

枣庄 ０．５９ ０．４１ ０．５２ ０．３６ －１２．２ －１２．１

东营 ０．４６ ０．２４ ０．３８ ０．２０ －１５．９ －１７．３

烟台 １．３３ ０．７３ １．１７ ０．６５ －１１．８ －１１．６

潍坊 １．８７ ０．９４ １．５５ ０．７８ －１６．７ －１７．４

济宁 １．４７ ０．７２ １．２９ ０．６４ －１２．０ －１１．８

泰安 １．０２ ０．６２ ０．８９ ０．５５ －１２．０ －１１．９

威海 ０．４８ ０．３３ ０．４２ ０．３０ －１１．７ －１１．４

日照 ０．５０ ０．３３ ０．４４ ０．２９ －１１．９ －１１．９

莱芜 ０．２３ ０．１７ ０．２０ ０．１５ －１０．９ －１０．７

临沂 １．８０ １．１２ １．５７ ０．９８ －１２．４ －１２．４

德州 １．３９ ０．５４ １．２０ ０．４６ －１３．９ －１４．２

聊城 １．０７ ０．４５ ０．９１ ０．３８ －１４．８ －１５．９

滨州 ０．９１ ０．５０ ０．７７ ０．４１ －１５．３ －１６．５

菏泽 １．３７ ０．８６ １．２１ ０．７６ －１１．８ －１１．３

合计 １７．６４ １０．０６ １５．２９ ８．７０ －１３．３ －１３．５

—３３—


